[bookmark: _GoBack]南京市内河水上游览经营活动交通安全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目的依据）为了加强内河水上游览经营活动交通安全管理，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促进内河水上游览经营活动高质量发展，根据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江苏省水路交通运输条例》《江苏省内河水上游览经营活动安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在本市行政区域（长江除外）的内河水域从事水上游览经营活动水上交通安全管理有关工作，应当遵守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水上游览经营活动，是指船舶在河道、湖泊、水库、滩涂、湿地、公园、景区等区域从事水上游览观光、休闲竞技等经营活动的总称。
第三条（基本原则）水上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坚持以人为本、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依法管理的原则。
第四条（政府部门职责）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水上游览经营活动的组织领导，建立健全水上游览经营活动安全管理综合协调机制，研究解决水上游览经营活动水上交通安全管理中的重大问题。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通航水域水上游览经营活动的水上交通安全监督管理，承担非通航水域水上游览经营活动的水上交通安全备案管理。
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负责水上旅游安全的综合协调和监督管理，承担旅游景区内水上游览经营活动安全生产的行业监督管理。
应急管理部门依法对水上游览经营活动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
城乡建设、绿化园林部门负责指导城市公园、风景名胜区内水上游览经营活动的安全监督管理。
发展改革、公安、生态环境、水务、农业农村、市场监督管理、体育等管理部门和机构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水上游览经营活动水上交通安全管理相关工作。
第五条（景区管理机构职责）风景区（公园）等管理机构（以下简称景区管理机构）应当按照职责，加强对管辖区域内水上游览经营活动水上交通安全的监督检查，协助有关部门依法履行水上游览经营活动水上交通安全有关监督管理职责。
第六条（宣传教育）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水上游览经营活动水上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安全知识的宣传教育，增强社会公众的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
第七条（水上交通安全主体责任）从事水上游览经营活动的经营者（以下简称水上旅游经营者）是水上游览经营活动水上交通安全的责任主体，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加强水上交通安全管理，建立健全水上交通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落实安全保障措施，确保水上游览经营活动安全。
第八条（船舶基本要求）在内河水域从事水上游览经营活动的船舶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进行检验、登记，取得相应证书，配备符合规定的船员后，方可从事水上游览经营活动，并在船舶显著位置永久性标注水上游览项目和编号、载客数量、救助电话等信息。
水上旅游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安装船舶智能监控系统，运用信息化手段对所属船舶实施监控，并督促船舶遵守内河交通安全管理规定。
第九条（船员基本要求）船员应当经过水上交通安全专业培训，依法取得相应的适任证书或者其他适任证件。
水上旅游经营者应当加强对船员的安全管理，不得聘用无适任证书或者其他适任证件的人员担任船员，不得指使、强令船员违章操作。
第十条（码头和停靠点）通航水域内用于水上游览经营活动的码头应当依法履行审批手续，按照规定通过验收后投入使用。
非通航水域用于水上游览经营活动的靠泊设施，应当满足船舶的安全靠离，符合相应水上游览项目游客行走、上下船舶的安全技术条件。
第十一条（通航水域航线核定）在内河通航水域从事水上游览经营活动的船舶，应当按照核定的航线或者在划定的水域范围内行驶。
核定航线或者划定水域范围时，水上旅游经营者应当向所在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供以下材料：
（一）企业水路运输许可证、船舶营运证以及游览活动批文；
（二）企业安全管理制度和人员配备情况；
（三）船舶登记证书或者检验证书，船员适任证书；
（四）通航安全影响评价报告；
（五）安全警示标志、标识的设置情况；
（六）视频监控系统、防污染设施配备情况；
（七）其他与水上游览活动安全相关的材料或者说明。
[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1]第十二条（非通航水域备案）水上旅游经营者在非通航水域（包括城市园林水域）从事水上游览经营活动的，应当依法在开业15日前向所在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备案，并提供以下材料：
（一）水上游览活动项目批准文件；
（二）水上游览经营活动项目形式与内容、游览经营活动水域范围与功能划分平面图、安全警示标志标识设置、视频监控系统以及防污染设施配备等水上游览活动说明；
（三）船舶的法定登记、检验证书及其船员适任证书等材料。
第十三条（禁止行为）内河通航水域不得规划建设由游客自行操控的体验休闲、趣味竞技等影响通航安全的水上游览项目。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渔业养殖规划区、湿地公园的湿地保育区和恢复重建区内禁止从事水上游览经营活动。
[bookmark: OLE_LINK7]第十四条（办理要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收到水上旅游经营者提交的内河通航水域核定航线、划定水域范围申请或者非通航水域水上交通安全备案材料后，应当对其进行查验，并征求文化和旅游、水务、绿化园林、农业农村等相关部门意见后，依法完成核定或者备案，并及时将结果向社会公开。
水上游览经营活动核定航线、划定水域范围或者水上交通安全备案信息发生变化的，水上旅游经营者应当在15日内按照原程序向所在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重新办理。
[bookmark: OLE_LINK16][bookmark: OLE_LINK17]第十五条（船舶航行安全）在内河水域从事水上游览经营活动的船舶应当按照规定标准配备足够的救生、消防、环保设备和器材，遵守法律法规和航行规则等有关通航管理规定，并按照核定的航线或者划定的水域范围采用安全航速航行。
船舶在通过桥区水域时，应当加强瞭望，谨慎驾驶，提前了解水域范围内的交通状况，保持航行设备、通导设备以及应急设备等处于良好工作状态，与桥墩边缘保持足够的安全间距，使用安全航速通过。
禁止船舶除靠离泊作业及进出专用航道外的淌航、掉头、横越，禁止在限制性桥梁通航桥孔内追越或者并列行驶。
第十六条（航行人员安全）在船人员在未设置舷墙、栏杆等保护设施的甲板上活动或者在舷外进行作业时，应当规范穿着救生衣。
船员在船工作期间，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船舶相关管理规定以及操作规程，保障航行安全和船上人员安全。
第十七条（船舶环保要求）在内河水域航行、停泊和游览的船舶，不得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标准和交通运输部的规定向内河水域排放污染物。
禁止船舶向内河水域排放废油、残油和船舶垃圾。禁止船舶向旅游风景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取水口水域、水库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排放含油污水、生活污水等。
第十八条（恶劣天气处置）遇有台风、暴雨、寒潮、大风、浓雾等恶劣天气时，水上旅游经营者应当严格落实应急预案，主动获取当地预报预警信息、安全警示和防御指引发布情况，遵守相关主管部门发布的指令，采取应急防范措施，不得冒险航行。
第十九条（安全评价报告）新增水上游览经营项目时，水上旅游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开展安全评价，落实相应安全措施，并出具安全评价意见。
安全评价意见作为水上旅游经营者、行业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水上游览经营活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对水上游览项目实施安全管理的依据。
第二十条（突发事件）水上旅游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安全与防污染管理制度，对船员开展水上交通安全以及相应岗位、相关操作、应急处置等专业培训，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
发生危及人身安全的险情或者人员伤亡、失踪事故，水上旅游经营者应当立即组织现场救援和疏导，并将险情或者事故的时间、位置、原因和救助需求等相关信息及时向负有水上游览经营活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所在地水上搜救中心报告。
第二十一条（联合检查）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定期组织文化和旅游、交通运输、发展和改革、公安、生态环境、城乡建设、水务、绿化园林、农业农村、应急管理、市场监督管理、体育等有关部门，加强水上游览经营活动联合检查和安全指导，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的，及时依法处理。
第二十二条（交通部门监管要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制定水上游览经营活动水上交通安全监督检查计划，核查船舶法定检验登记、船员适任、码头等水上交通安全管理措施落实情况，核实水上游览经营活动的备案信息。
发现水上游览经营活动船舶和船员管理存在问题或者安全隐患，应当依法处理；发现水上旅游经营者不符合备案条件的，及时督促其整改，逾期不整改或者整改不到位的，注销备案信息，向社会公布，并及时抄送所在地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行业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水上游览经营活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相关管理机构。
第二十三条（其他部门监管要求）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对A级旅游景区水上旅游经营者，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当依法处理或者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发展和改革、公安、生态环境、城乡建设、水务、绿化园林、农业农村、应急管理、市场监督管理、体育等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制定监督检查计划，将主管行业、领域的水上旅游经营者纳入行业安全监管范围，督促治理重大事故隐患，依法处理安全生产违法行为。
第二十四条（景区管理机构管理要求）景区管理机构应当加强非通航水域水上游览活动水上交通安全的日常巡查，发现水上游览经营活动存在水上交通安全隐患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发现擅自在所属区域从事水上游览经营活动的，应当及时制止，并及时报告相关行业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第二十五条（责任追究）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不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bookmark: OLE_LINK117]第二十六条（例外规定）水上旅游经营者不直接从事水上游览经营活动但其经营活动涉及水上游览活动，以及利用非法定登记、检验船舶从事水上游览活动时，水上旅游经营者的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应当将水上游览活动安全纳入经营者安全生产范围统一实施管理。
[bookmark: OLE_LINK118]前款从事水上游览经营活动的游艇按照游艇安全管理的有关规定实施管理，体育运动船艇按照体育部门有关规定实施管理，非法定登记、检验的船舶或者浮具按照游乐设施安全监管的有关规定实施管理，农用自备船按照农用自备船的有关规定落实管理责任。
第二十七条（施行时间）本办法自20XX年XX月XX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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